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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
地址：110051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
二樓
承辦人：薄東育
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02-27208889)轉
2733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bg1131@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施字第11261068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5441954_1126106828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本府「重申內政部營建署105年12月7日內政部臺內營

字第1050816475號函修正「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

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一案，詳附件，請查

照。

說明：依本府112年3月30日府授工土字第1123008644號函辦理。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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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
南區
承辦人：劉琰
電話：0227208889(1999)#6793
電子信箱：agely@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工土字第11230086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1100916-1000-BOT聯開地上權開發土方交換-紀錄

函、內政部釋示函、檔案-1110902-基港工字第1116104415號-臺北港收容公共工
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檔案-1110902-基港工字第11161044151號-臺北港
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 (1)、期中報告簡報 
(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1.pdf、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2.
pdf、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3.pdf、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4.
pdf、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5.pdf、25405502_1123008644_1_ATTACH6.
pdf)

主旨：重申內政部營建署105年12月7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

1050816475號函修正「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

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本府110年9月24日府授工土字第1103017377號函檢送110

年9月16日召開「本市BOT、捷運聯開、市有土地地上權開

發案等工程土方交換處理模式研商會議」會議紀錄案辦

理。

二、查土方交換適用範圍及對象，依旨揭交換利用作業第二點

第一項規範「為行政院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

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且符合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之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另含第二點第二項「依法核

檔　　號:
保存年限:

8

建管處 1120330

*DDAA112610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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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由民間投資興辦或參與投資之工程，得準用本作業要

點」。

三、前項「依法核准」部分，內政部營建署110年5月25日營署

工務字第1101102452號函釋在案。

四、目前臺北港收容土方模式係採土方交換方式辦理，故應依

旨揭交換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另該港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110年3月30日「臺北港收受民間土石方執行情形研商

會議」會議結論，加收民間工程及土資場後端出土，隨函

檢送臺北港收容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相關規定、收土單價

及內政部營建署111 年11月17日辦理111年度「營建工程剩

餘土石方資源回收處理與資訊交流及總量管制計畫」期中

報告審查會議內簡報資料中述及「建置餘土處理成本資料

庫」等資料供參。

五、綜上，各機關主管、興辦各項工程，若有土石方交換利用

之需求，建議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公共工程：應依據旨揭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BOT案、地上權設定案件：如遇業者提出交換申請，得由

本府簽約機關比照公共工程土方交換模式向臺北港提出

交換申請，惟各工程或投資開發契約或有不同，建議就

各案契約條件檢討後協助為之。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本：

（工務局代決）
73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12月7日內政部臺內營字第1050816475號函修正發布全文十三點

一、為加強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利用，並使工程順利推動，特訂

　　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適用對象為行政院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辦理且符合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但營建剩餘土石方屬可再利

　　用物料者，工程主辦機關（以下簡稱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理成本及價值，列入工程採

　　購之競標項目，並納入預算及工程契約書，得不適用本作業要點。

　　依法核准由民間投資興辦或參與投資之工程，得準用本作業要點。

三、主辦機關編擬新興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計畫時，應依行政院政府公共工程計畫及經

　　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納入土石方資源處理或來源先期規劃構想及經費概估，並列為辦理

　　工程專業審議項目之一。

四、為加強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妥善處理，其優先順序如下：

　（一）挖填平衡。

　（二）土方交換。

　（三）運送至收容處理場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機關應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資訊服務中

　　心）上網申報工程區位、數量、土質、預計時程等相關規劃資料（如附件）。但工程性

　　質特殊或情形緊急者，其申報時程不在此限：

　（一）土石方剩餘（以下簡稱出土工程）達三千立方公尺以上。

　（二）土石方不足（以下簡稱需土工程）達五千立方公尺以上。

　　未達前項所列土石方數量者，得參照本要點辦理申報。

　　各工程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檢送該年度土方數量規模符合第二項各款應申報土

　　方交換案件之資料至本部。

五、資訊服務中心應定期配合提供下列資訊：

　（一）每個月於網頁更新應申報土方交換而未申報之名單，以電子郵件逐案通知各主辦機

　　　　關，並副知工程主管機關及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二）每季於網頁彙整完成土方交換之成果，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本部。

六、工程主管機關應責成所屬主辦機關，參據資訊服務中心撮合評估及交換對象建議，辦理

　　土石方撮合交換；必要時，得提案送交本部營建土方處理協調專案小組協調。

　　經濟部、交通部等營建工程土方數量龐大之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土石

　　方處理協調機制協助所屬主辦機關辦理土石方撮合交換。

七、主辦機關向資訊服務中心上網申報後，資訊服務中心應於十五日內，將建議撮合對象以

　　電子郵件通知或函復主辦機關；主辦機關應於接獲通知一個月內，主動聯繫撮合對象，

　　必要時得自行或報請工程主管機關，召開土方交換撮合研商會議，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已決定辦理土方交換者，出土工程及需土工程之主辦機關，均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理方案及各直轄市、縣（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自治法規規定，辦理上網申報



　　　　及查核作業。

　（二）研商未有結果者，主辦機關應視工程實際執行情形，重新請資訊服務中心提供土方

　　　　交換建議對象，並繼續進行協商；或逕上網刪除已登錄之相關資料。

八、主辦機關依據協調結果辦理工程發包後，因故無法依據協調結果辦理土方交換時，應將

　　變更之結果，副知工程主管機關，並於決定後一個月內，至資訊服務中心網頁辦理申報

　　資料更新。

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於發包後，如欲將剩餘土石方處理方式變更為土方交換，得由

　　雙方主辦機關就土質、數量及相關費用等事項協調同意後辦理，其協調結果應副知雙方

　　上級主管機關、本部營建署及資訊服務中心。

十、土方交換協調撮合原則如下：

　（一）土質、預計期程相符及相互距離較近之工程優先交換，工程交換不限定單一工程。

　（二）為配合雙方期程及土質，出土工程主辦機關得於工區內規劃設置臨時性暫屯處理場

　　　　所或租用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該場所之環保、水保、管理申報及相關費用，由出土

　　　　工程主辦機關辦理。如有需要，得協調由需土工程主辦機關辦理。

　（三）工程間土方交換之相關費用，原則上土石方產出費用及至需土工程地點之運輸費用

　　　　由出土工程主辦機關負擔；土石方進入需土工程工區範圍後之堆置及施工利用相關

　　　　費用，則由需土工程主辦機關負擔。如有需要，得由出土及需土工程主辦機關另行

　　　　協調負擔。

十一、土方交換工程預算編列及配套措施如下：

　　（一）主辦機關應將協調結果納入土石方資源處理或來源規劃構想，並依該規劃構想覈

　　　　　實編列土石方開挖、處理、運輸、購置、夯實等相關費用，依實際處理數量計價

　　（二）土方交換協調發包後之變異，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之變更設計加減帳

　　　　　規定辦理。

　　（三）主辦機關為配合期程及交換作業，得於工區內設置面積小於五公頃之臨時性暫屯

　　　　　處理場所，其設置計畫應納入土石方資源處理或來源規劃構想，並應符合環境保

　　　　　護及水土保持等相關法規之要求。

　　（四）土方交換作業所產生單價及科目不足時，得由工程準備金予以支應。

　　（五）主辦機關所轄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之出土工程及需土工程，得視需要併案發包。

　　（六）主辦機關得視需要將所轄數項工程之土方處理或購土費用單獨編列預算統一發包

　　　　　處理。

十二、主辦機關應於協調後將協調結果納入工程發包文件及工程預算內，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

十三、為加強土方交換利用政策之落實，本部應視土方交換申報及辦理情形，針對認須改善

　　　者，定期函請工程主管機關檢討辦理；必要時並得提報本部營建土方處理協調專案小

　　　組報告或討論。

　　　主辦機關應每半年將土方交換情形，提報各部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督考機

　　　制，說明土方交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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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

西南區

承辦人：劉琰

電話：0227208889(1999)#6793

電子信箱：agely@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工土字第11030173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市BOT、捷運聯開、市有土地地上權開發案等工程土方交換處理模式研商會議

紀錄、簽到表 (17256475_1103017377_1_ATTACH1.odt、

17256475_1103017377_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府110年9月16日召開「本市BOT、捷運聯開、市有

土地地上權開發案等工程土方交換處理模式研商會議」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110年月8日府授工土字第1103015991號開會通知 單

續辦。

正本：臺北市政府彭振聲副市長、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副本：

(工務局代決)

檔　　號:
保存年限:

工務局 1100924

*AGAA1103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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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會議紀錄 

一、 開會事由：研商本市BOT、捷運聯開、市有土地地上權開發

等工程土方交換處理模式 

二、 開會時間：110年9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時  

三、 開會地點：視訊會議 

四、 主 持 人：彭振聲副市長                    紀錄：劉琰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六、 會議結論： 

（一） 請工務局於每年11月1日通知本府各機關（學校）提供

次一年度主辦（管）公共工程、BOT、聯合開發及地上

權設定開發等工程之營建剩餘土石方種類及預估數量；

並由工務局彙整上述工程預估數量後，代表本府洽臺北

港土石方交換平臺協議預留次一年收容數量。俟雙方協

議完妥後，由各工程主辦（管）機關依臺北港收容營建

剩餘土石方之規定，逕行督導施工廠商辦理後續事宜。 

（二） 各工程主辦（管）機關於年度執行中，如遇有未能於前

一年度提供工務局彙整之臨時需要協議營建剩餘土石方

工程或數量，則請該工程主辦（管）機關自行洽臺北港

協議，爭取時效。 

（三） 請工務局定期向本府各機關（學校）宣導「臺北市政府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營建剩餘資源交換作業流程」，俾

於本府所屬工程符合循環經濟之精神。 

七、 散會（是日上午10時45分） 

110.9.23 
 

台 北 市 政 府 

彭 副 市 長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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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　函
機關地址：基隆市中正區中正路1號
聯絡人：黃政凱
聯絡電話：02-26196211
電子郵件：ckhuang@twport.com.tw

受文者：本分公司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年9月2日
發文字號：基港工字第11161044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函頒修正修正「臺
北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1份(如附
件)，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說明：
一、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港總工字第

1115290266號函辦理。
二、有關土石方管理費率調整部分，以明(112)年1月1日實施為

原則，已申請案件緩衝1年適用原土方管理費至112年12月31
日止，新申請案件統一於112年1月1日實施，至紉公誼。

正本：新北市政府工務局、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新
北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新北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新北市政府警察局蘆洲分局、新北市政府新建工程處、新北市政府養護
工程處、新北市政府殯葬管理處、新北市政府綠美化環境景觀處、新北市政府高灘地
工程管理處、新北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理處、新北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新
北市板橋區公所、新北市五股區公所、新北市林口區公所、新北市淡水區公所、新北
市樹林區公所、新北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新北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臺北市政
府文化局、臺北市政府財政局、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
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第二區工程處、臺北市市場處、臺北市停車管理工程處、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臺
北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臺北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北市政府工務局公園路燈工程管理
處、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工程總隊、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市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桃園市政
府新建工程處、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桃園市政府建築管理處、桃園市政府住宅發
展處、桃園市立新屋高級中等學校、基隆市政府、基隆市環境保護局、基隆市政府工
務處、基隆市立體育場、基隆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基隆市仁愛區成功國民小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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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基隆市立銘傳國民中學、外交部、法務部調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濟部水
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經濟部水利署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
局、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市區營業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北北區營業
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北西區營業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台北南區營業
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基隆區營業處、台
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核能技術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北區施工處、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力發電工程處北部施工處、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綜合
施工處、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北區工程處、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區管理
處、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區管理處淡水營運所、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區管理處龜山服務所、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台灣自來水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土城服務所、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地開發處、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液化天然氣工程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行銷事業部基隆營業
處、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部臺灣鐵路管理局、交通部鐵道局北部工程處、交通部鐵道局北部工程處第五工務
段、交通部高速公路局第一新建工程處、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交通部
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程處、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程
處第一工務段、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程處第三工務段、交通部公
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中壢工務段、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臺北國際航空站、中央研究院、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中心、陸軍關渡地區
指揮部、陸軍第六軍團指揮部、空軍作戰指揮部、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空軍松山基
地勤務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國家人權博物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國家住宅及都市更新中心、國家兒童未來館籌備處、國立國父紀念館、國立歷史
博物館、衛生福利部臺北醫院、衛生福利部樂生療養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松山
分院、臺北榮民總醫院、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國
防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副本：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義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本分公司臺北港營運處、維護管理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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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 
第四次修正草案說明 

一、臺北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

定），前經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原交通部基隆

港務局）於一百年十二月九日訂定發布，期間歷經三次修正，最近

一次係於一百一十年三月六日修正發布。 

二、原土石方管理費於一百零六年九月五日核定修正，執行迄今已逾五

年未變動，考量近年管理成本及物價指數均上漲，爰辦理本次土石

方管理費修正。（修正規定第八點） 



 
臺北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 

第四次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八、 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

成本、設備維護、周邊

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

營運支出，土方管理費

訂為每立方公尺一百五

十元（內含百分之五營

業稅），本分公司將視管

理成本、物價指數等因

素定期檢討後，公告調

整費率。 

 

八、 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

成本、設備維護、周邊

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

營運支出，土方管理費

訂為每立方公尺一百二

十元（內含百分之五營

業稅），本分公司將視

管理成本、物價指數等

因素定期檢討後，公告

調整費率。 

 

參考主計總處公布

營造工程物價指數

及相關成本，辦理

調整土方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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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港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 

交通部基隆港務局100年12月9日基港北工字第1003110774 號令發布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4年12月10日港總工字第1040060151號函核定修正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6年9月5日港總工字第1060057015號函核定修正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0年3月26日港總工字第1100052560號函核定修正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港總工字第1115290266號函核定修正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臺北港收

受公共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臺北港可收容之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為Bl～B6類土方，不包括營建

廢棄物。營建混合物應在施工工地現場分類、分離處理，或運至具處理

混合物功能之分類場處理、分類、分離後，經篩選符合收容資格之土石

方始可運入臺北港。非屬臺北港收容之工程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

等環保相關法規處理，不得混雜運入。 

三、 為避免受污染土石棄填臺北港，污染質溶出滲漏間接污染海域，及防止

紅火蟻入侵，臺北港收容之工程餘土需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並

「確認未受紅火蟻入侵」，不收受來自環保單位所公告之「控制場址」或

「整治場址」所產出土方。 

必要時本分公司得要求另需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非屬有害

者方能收容。 

四、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每次申請土方進場之數量至少為1,200立方公尺，同時

須檢送土壤試驗報告，並依內政部營建署頒布「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

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與本分公司完成土方交換協商同

意後，繳交貳拾萬元「保證金」，公共工程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始可載運進

場。全部土方運送完畢，無違反本作業規定之情形，本分公司將無息退

還「保證金」；如結案時之土方交換數量未達1,200立方公尺，則須依差

量補繳土方管理費。 

五、 土方進場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整至下午七時整，包含星期例假日，但不

包括國定假日及民俗節日。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因故需於前述土方進場時

間之外期間出土，經申請及本分公司同意後始可進場。 

六、 遇下述狀況，本分公司將通知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暫停出土，俟狀況排除

後始恢復土方進場： 

（一） 施工機具故障。 

（二） 監控設備故障。 

（三） 公共管線主管機關宣佈停電、斷訊。 

（四） 中央氣象局發佈陸上颱風警報。 

（五） 相關主管機關處罰停工。 

（六） 臺北港配合辦理各項演習。 

（七） 未於規定期間繳交土方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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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突發緊急情形。 

七、 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成本、設備維護、周邊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營

運支出，土方管理費訂為每立方公尺一百五十元（內含百分之五營業稅），

本分公司將視管理成本、物價指數等因素定期檢討後，公告調整費率。 

八、 載運土方車輛原則以35公噸等級砂石車裝載，每車以12立方公尺體積計

算。本分公司每月辦理進場土方管理費結算，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於

接獲本分公司繳費單十五日內將土方管理費匯入本分公司指定銀行帳戶。 

九、 為落實土方交換管理，各案件均需由其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申請，並負責

土壤品質確認與運輸等相關管理作業。包括出土前應提送人員、車輛名

冊資料及裝置具逐車追蹤流向功能設備之相關證明，運送軌跡紀錄依各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之文件保存規定存查以供調閱。車輛進場須依「國際

商港港區通行證申請及使用須知」申請人員及車輛港區通行證。出土期

間應派員至收土端辨識土方運送憑證之真偽，並確認車載土方之土質與

出土端相符、數量符合憑證上所載。 

十、 載運餘土車輛應隨車攜帶過磅單、港區通行證及土方運送憑證，經本分

公司相關管理人員查驗核實後始可進場。 

十一、 載運餘土車輛應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

狀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採行有效抑制粒狀污染物之措施。如有違反環保法規及商港法等相關

規定，造成港區道路污染或受損，運輸業者應負責清理及維護，並視

情節依相關規定議處。 

十二、 載運餘土車輛應遵守下列規定，如有違反者依相關法令處理之。屢犯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本分公司得要求公共工程主辦機關更換運輸業者

及車輛。 

（一） 遵守場區內管理規則及管理人員之指揮，不得任意傾倒。 

（二） 遵守行車路線，不得任意超車、超遠。 

（三） 出場車輛必須清洗乾淨始得出場。 

（四） 遵守管制站規定，打開覆蓋接受必要之抽驗及檢查。 

（五） 其他告示事頃。 

十三、 本分公司於收土端辦理土方檢查。檢查方式可區分為入口區目視檢查

與傾卸區落地檢查，並依下列作業程序執行： 

（一） 入口區目視檢查 

1. 檢查人員指揮運輸車輛就定位受檢。 

2. 檢查人員於高架平台或適當位置就定位，配合執行檢查。 

3. 檢查結果發現含不可分離之廢棄物或土質不符等情形，即辦理

原車返還作業。 

（二） 傾卸區落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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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查人員指揮運輸車輛就定位受檢。 

2.受檢單位應配合將清運車內土方傾倒於指定位置受檢。 

3.檢查人員使用機具或人力等方式翻攪餘土。 

4.傾卸中若發現不可分離之廢棄物或土質不符等情形，即辦理原

車返還作業。 

十四、 檢查發現有載運不得進場之廢棄物時，即照相存證，除立即通報公共

工程主辦機關外，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無法撿拾分離者，原車載離運返。 

（二）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可撿拾分離者，清運者應予撿拾分離後將不得

進場之廢棄物，由原車載離運返。 

（三）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疑似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含有害物質之應回收

廢棄物時，應採樣封存，並依環保法規及商港法處理及處罰。 

十五、 餘土進場檢查發現廢棄物，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廢

棄物運出港區，逾時不處理者，本分公司將通知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暫

停土方交換工作並動用「保證金」進行處理。違規情節重大或屢犯者，

本分公司將通知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終止土方交換工作，並函送司法機

關偵辨。 

十六、 如案件經查證所載運之土方非自該工(場)區，私自將土方運送憑證提

供予他案使用，或經本分公司抽驗確認逾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則立即

暫停土方收容，由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將查證違規之土方全數運離、並

沒收全額保證金。如該案後續仍有土方交換需求，應由出土機關提出

管理檢討改善說明，經核准並重新繳納保證金後方可續行。 

十七、 為減少異常狀況發生，本分公司訂定收土異常狀況罰則： 

（一） 進場土質不符、夾雜無法分離廢棄物(含瀝青混凝土、鋼筋)、未辦

通行證、車輛嚴重超載(40公噸以上)、無法提供車輛行駛軌跡資料

等情況，每次違規記點1點。 

（二） 車號及司機與提送名冊不符、使用逾期通行證、司機隨意棄置廢

棄物、車輛輕微超載(未達40公噸)、防塵網未下拉15公分、夾雜可

分離廢棄物等，每次違規記點0.2點。 

（三） 所有違規記點合計達3點，將暫停該案土方交換作業3天，再累計

違規記點達3點，第二次則暫停土方交換作業5天，依此類推。暫

停交換日於計點達停止交換條件日之隔日起第7天開始起計。 

（四） 退車事件(進場土質不符、夾雜無法分離廢棄物、車號及司機與提

送名冊不符、使用逾期通行證)及車輛超載，該車輛當日無法再進

場。 

（五） 其他違規、檢舉或影響本案土方交換作業之情事，本分公司將視

情節記點或停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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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各出土單位應於進場前及出土期間定期參加收土管理單位辦理之職業

安全協議組織會議，未參加者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規定禁止進

場。 

十九、 如出土案件未依相關法令作業，致本分公司受裁罰，本分公司將依違

規比例分攤罰金予違規案件之公務管理機關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則自

保證金中抵扣。 

二十、 本規定未盡事頃，依本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剩餘土石方管

理標準查核管制作業程序」及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理。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　函
機關地址：基隆市中正區中正路1號
聯絡人：黃政凱
聯絡電話：02-26196211
電子郵件：ckhuang@twport.com.tw

受文者：本分公司工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年9月2日
發文字號：基港工字第111610441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函頒修正「臺北港
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1份(如附件)，並自即日
起實施，請查照。

說明：
一、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港總工字第

1115290266號函辦理。
二、有關土石方管理費率調整部分，以明(112)年1月1日實施為

原則，已申請案件緩衝1年適用原土方管理費至112年12月31
日止，新申請案件統一於112年1月1日實施，至紉公誼。

正本：臺北市政府、新北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基隆市政府
副本：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義力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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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第一次修正 
修正草案總說明 

臺北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前經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109年10月28日基港工北字第1091059585

號函發布。 

本作業規定發布已逾1年，依歷次開會討論及現場實際操作滾動檢討後，

辦理第一次作業規定修正，其主要修訂要點如下： 

一、 配合環差報告可收容對象及考量資源處理場及非資源處理場之定義層面

有落差，文字後面均加註之合格土方。新增「非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

方」名詞定義（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二項）。 

二、 配合新增名詞定義可收容對象及土石方品質規定正面表列，修正本作業

規定原條文內容。(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二項、第四點及第八點)。 

三、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年3月30日「臺北港收受民間土石方執行情形

研商會議」會議記錄結論，避免業者誤解本作業規定相關文字內容。(刪

除規定第三點部分文字)。 

四、 取消非公共工程土石方收容優先順序。(刪除規定第五點第二項) 

五、 本分公司111年2月8日召開「臺北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執行檢討」會

議記錄結論，依實務需求及優化行政程序，調整資源處理場每批數量。

(修正規定第六點第二項) 

六、 訂定不同種類土方管理費價格。(修正規定第八點) 

  



 

臺北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第一次修正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名詞定義： 

(一) 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

方：包括「營建剩餘

土 石 方 收 容 處 理 場

所」及收容營建混合

物之「處理機構」、

「 再 利 用 機 構 」 及

「地方政府依廢棄物

清理法核准之簡易分

類場」。 

(二) 非資源處理場之合格

土方：係指非經前述

來源之「民間案件」。 

(三)公務管理機關：係指

資源處理場及非資源

處場所產合格土方之

主管機關。 

二、名詞定義： 

(一)資源處理場：包括

「營建剩餘土石方收

容處理場所」及收容

營建混合物之「處理

機構」、「再利用機

構」及「地方政府依

廢棄物清理法核准之

簡易分類場」。 

(二)公務管理機關：係指

資源處理場所在地之

政府機關。 

1.配合環差

報告可收容

對象，新增

「非資源處

理場之合格

土方」名詞

定義。 

2.考量資源

處理場及非

資源處理場

之定義層面

有落差，文

字後面均加

註之合格土

方。 

三、臺北港物流倉儲區可收

容之土石方為 Bl～B6類

土方，不包括營建廢棄

物。營建混合物理應分

類、分離後，篩選符合

收容資格之土石方始可

運入臺北港。廢棄物非

屬臺北港可收容物，應

依廢棄物清理法等環保

相關法規處理，不得混

雜運入。 

三、臺北港物流倉儲區可收

容之土石方為 Bl～B6類

土方，不包括營建廢棄

物。營建混合物應在施

工工地現場分類、分離

處理，或運至具處理混

合物功能之分類場處

理、分類、分離後，經

篩選符合收容資格之土

石方始可運入臺北港。

廢棄物非屬臺北港可收

容物，應依廢棄物清理

法等環保相關法規處

理，不得混雜運入。 

依據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

員會110年3

月30日召開

「臺北港收

受民間土石

方執行情形

研商會議」

會議記錄結

論，避免業

者誤解原規

定 文 字 內

容，調整部

分說明。 

四、為避免受污染土方污染

海域及防止紅火蟻擴

散，臺北港禁止收受來

自環保單位所公告之

「控制場址」或「整治

四、為避免受污染土方污染

海域及防止紅火蟻擴

散，臺北港禁止收受來

自環保單位所公告之

「控制場址」或「整治

配合新增可

收容對象，

酌修部分文

字內容。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場址」所產出土方，收

容之B1~B4及B6類土方需

符合「土壤污染管制及

監測標準」及確認無紅

火蟻之文件，B5類土方

品質須不逾「有害事業

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各項

有毒重金屬溶出標準」，

如經資源處理場處理過

則需符合環保署「海事

工程磚石填料處理技術

指引與品質管理規範」。

必要時本分公司得視情

況要求相關之檢驗，認

定非逾國家標準者方能

收容。 

場址」所產出土方，收

容之 B1~B4及 B6類土方

需符合「土壤污染管制

及監測標準」及確認無

紅火蟻之文件， 經資源

處理場處理過之 B5類土

方品質須符合「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及

環保署「海事工程磚石

填料處理技術指引與品

質管理規範」。必要時本

分公司得視情況要求相

關之檢驗，認定非逾國

家標準者方能收容。 

五、臺北港物流倉儲區收容

土石方以公共工程剩餘

土石方為優先，原則每

三個月檢討環評允收數

量與公共工程案實際收

容之剩餘量，倘有餘裕

再提供非公共工程案申

請填築，非公共工程土

方原則每日(包含星期例

假日)均可辦理土方進場

作業，但不包括國定假

日及民俗節日，並應於

收容土方之離峰時段進

場，其時段由本分公司

公告之，各單位因故需

於前述土方進場時間之

外期間進場，經公務管

理機關申請及本分公司

同意後始可辦理。 

五、臺北港物流倉儲區收容

土石方以公共工程剩餘

土石方為優先，原則每

三個月檢討環評允收數

量與公共工程案實際收

容之剩餘量，倘有餘裕

再提供非公共工程案申

請填築，非公共工程土

方原則每日(包含星期例

假日)均可辦理土方進場

作業，但不包括國定假

日及民俗節日，並應於

收容土方之離峰時段進

場，其時段由本分公司

公告之，各單位因故需

於前述土方進場時間之

外期間進場，經公務管

理機關申請及本分公司

同意後始可辦理。 

收受非公共工程案之土

方，土質類別以 B5類較

其他類別為優先。收容

優先順序由本分公司判

定，原則依序為1.公共

配合地方政

府餘土去化

管理，刪除

本條第二項

收容順序。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工程土方、2.資源處理

場 B5類土方、3.資源處

理場其他類土方。 

六、為落實土方交換管理，

各案件均需由其公務管

理機關辦理申請，並負

責土壤品質確認與運輸

等相關管理作業。 

考量資源處理場之土方

來源複雜，每件申請案

應按批辦理土壤檢驗及

紅火蟻檢驗，且每批之

體積數量原則應介於600

立方公尺至9,600立方公

尺，經公務管理機關確

認合格後始可載運進

場。 

六、為落實土方交換管理，

各案件均需由其公務管

理機關辦理申請，並負

責土壤品質確認與運輸

等相關管理作業。 

考量資源處理場之土方

來源複雜，每件申請案

應按批辦理土壤檢驗及

紅火蟻檢驗，且每批之

體積數量原則應介於

1,200立方公尺至4,800

立方公尺，經公務管理

機關確認合格後始可載

運進場。 

依實務需求

調整資源處

理場每批次

申請之體積

數量。 

八、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

成本、設備維護、周邊

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

營運支出、土方檢驗及

搬整，本分公司得視管

理成本、物價指數等因

素定期檢討調整後公告

費率。 

(一)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

方，土方管理費訂為

每立方公尺280元(內含

百分之五營業稅)。 

(二)非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

方，土方管理費訂為

每立方公尺280元(內含

百分之五營業稅)。 

八、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

成本、設備維護、周邊

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

營運支出、土方檢驗及

搬整，土方管理費訂為

每立方公尺220元（內含

百分之五營業稅），本分

公司視管理成本、物價

指數等因素定期檢討

後，得調整公告費率。 

配合新增可

收容對象並

依相關調查

成本訂定土

方管理費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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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作業規定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109年10月28日基港工北字第1091059585號函發布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11年9月1日港總工字第1115290266號函核定修正 

(總則) 

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隆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臺北港收

受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桃園市等4市之非公共工程土石方，特訂定

本作業規定。 

二、 名詞定義： 

（一） 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方：包括「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理場所」

及收容營建混合物之「處理機構」、「再利用機構」及「地方政府

依廢棄物清理法核准之簡易分類場」。 

（二） 非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方：係指非經前述來源之「民間案件」。 

（三） 公務管理機關：係指資源處理場及非資源處理場所產合格土方之

主管機關。 

三、 臺北港物流倉儲區可收容之土石方為 Bl～B6類土方，不包括營建廢棄

物。營建混合物應分類、分離處理後篩選符合收容資格之土石方始可運

入臺北港。廢棄物非屬臺北港可收容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等環保相關

法規處理，不得混雜運入。 

四、 為避免受污染土方污染海域及防止紅火蟻擴散，臺北港禁止收受來自環

保單位所公告之「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所產出土方，收容之

B1~B4及 B6類土方需符合「土壤污染管制及監測標準」及確認無紅火蟻

之文件。B5類土方品質須不逾「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各項有毒重

金屬溶出標準」，如經資源處理場處理過則須符合環保署「海事工程磚石

填料處理技術指引與品質管理規範」。必要時本分公司得視情況要求相關

之檢驗，認定非逾國家標準者方能收容。 

五、 臺北港物流倉儲區收容土石方以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為優先，原則每三

個月檢討環評允收數量與公共工程案實際收容之剩餘量，倘有餘裕再提

供非公共工程案申請填築，非公共工程土方原則每日(包含星期例假日)
均可辦理土方進場作業，但不包括國定假日及民俗節日，並應於收容土

方之離峰時段進場，其時段由本分公司公告之，各單位因故需於前述土

方進場時間之外期間進場，經公務管理機關申請及本分公司同意後始可

辦理。 

六、 為落實土方交換管理，各案件均需由其公務管理機關辦理申請，並負責

土壤品質確認與運輸等相關管理作業。 

考量資源處理場之土方來源複雜，每件申請案應按批辦理土壤檢驗及紅

火蟻檢驗，且每批之體積數量原則應介於600立方公尺至9,600立方公

尺，經公務管理機關確認合格後始可載運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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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件案件均應繳交叁拾萬元「保證金」，全部土方運送完畢，無違反本作

業規定之情形，本分公司將無息退還「保證金」，如違反作業規定者，依

本規定之罰則辦理。 

(計量計價) 

八、 為支應收土作業之管理成本、設備維護、周邊道路維持、環境保持及營

運支出、土方檢驗及搬整，本分公司得視管理成本、物價指數等因素定

期檢討調整後公告費率。 

（一） 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方，土方管理費訂為每立方公尺280元(內含百

分之五營業稅)。 

（二） 非資源處理場之合格土方，土方管理費訂為每立方公尺280元(內含

百分之五營業稅)。 

九、 載運土方車輛原則以35公噸等級砂石車裝載，每車以12立方公尺體積計

算。本分公司每月辦理進場土方管理費結算，各機關應於接獲本分公司

繳費單十五日內將土方管理費匯入本分公司指定帳戶。 

(暫停進場機制) 

十、 遇下述狀況，本分公司將通知公務管理暫停出土，俟狀況排除後始恢復

土方進場： 

（一） 施工機具故障。 

（二） 監控設備故障。 

（三） 公共管線公務管理機關宣佈停電、斷訊。 

（四） 中央氣象局發佈陸上颱風警報。 

（五） 相關公務管理機關處罰停工。 

（六） 臺北港配合辦理各項演習。 

（七） 未於規定期間繳交土方管理費。 

（八） 違反本作業規定且情節重大者。 

（九） 收容場所經主管機關通知須暫停土方進場。 

（十） 其他突發緊急情形。 

(運輸管理) 

十一、 公務管理機關獲同意營建剩土方載運進場後，應提送人員、車輛名冊

資料，並依「國際商港港區通行證申請及使用須知」規定申請人員及

車輛港區通行證，其中土方載運車輛應由公務管理機關確認裝置具逐

車追蹤流向功能設備。 

十二、 載運土方車輛應隨車攜帶港區通行證及土方運送憑證，經本分公司查

驗核實後始可進場。 

十三、 載運土方車輛應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固定污染源、逸散性粒



第3頁，共4頁 

 

狀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第六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採行有效抑制粒狀污染物之措施。如有違反環保法規及商港法等相關

規定，造成港區道路污染或受損，運輸業者應負責清理及維護，並視

情節依相關規定處理。 

十四、 載運土方車輛應遵守下列規定，如有違反者依相關法令處理之。屢犯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本分公司得要求公務管理機關更換運輸業者及車

輛。 

（一） 遵守收土端場區內管理規則及管理人員之指揮，不得任意傾倒。 

（二） 遵守行車路線，不得任意超車、超速。 

（三） 出場車輛必須清洗乾淨始得出場。 

（四） 遵守管制站規定，打開覆蓋接受必要之抽驗及檢查。 

（五） 其他告示事頃。 

(土質管理) 

十五、 各公務管理機關於出土期間應派員至收土端進行自主檢查，包含辨識

土方運送憑證之真偽，並確認車載土方之土質與出土相符，且數量符

合憑證上所載。 

十六、 本分公司於收土端辦理土方檢查。檢查方式可區分為目視檢查與落地

檢查，並依下列作業程序執行： 

（一） 入口區目視檢查 

1. 檢查人員指揮運輸車輛就定位受檢。 
2. 檢查人員於高架平台或適當位置就定位，配合執行檢查。 
3. 檢查結果發現含不得進場之廢棄物或未能確認其性質時，應即通

知傾卸區人員對該車輛執行落地檢查。 

（二） 傾卸區落地檢查 

1. 檢查人員指揮運輸車輛就定位受檢。 
2. 受檢車輛應配合將清運車內土方傾倒於指定位置受檢。 
3. 檢查人員得手持爪耙或長桿等工具翻攪土方。 
4. 傾卸中若發現不得進場之廢棄物，應即要求司機停止傾倒；已傾

倒入之廢棄物，應自行運離。 

十七、 檢查發現有載運不得進場之廢棄物時，即照相存證，除立即通報公務

管理機關外，並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無法撿拾分離者，原車載離運返。 

（二）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可撿拾分離者，清運者應予撿拾分離後將不得

進場之廢棄物，原車載離運返。 

（三） 不得進場之廢棄物疑似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含有害物質之應回收

廢棄物時，應採樣封存，並依環保法規及商港法處理及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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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方進場檢查發現廢棄物，出土單位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廢棄物

運出港區。 

十八、 本分公司原則以當季受理收容批數之1/10辦理抽驗，且不低於3組，總

批數少於3者不在此限。 

(罰則) 

十九、 載運土質與運送憑證登載土質不符、夾雜不可分離廢棄物、車輛嚴重

超載(40公噸以上)、無通行證、無法提供行駛軌跡等情況，每次記點1
點；車號及司機與提送名冊不符、夾雜可分離廢棄物、車輛輕微超載

(38.5公噸以上，未逾40公噸) 、通行證逾期、防塵網不符環保規定

等，每次則違規記點0.2點；每次違規記點合計達3點，自達點日次日

起第7日暫停該案作業10日。 

二十、 土方進場檢查發現廢棄物，逾時不處理者，本分公司將暫停該案並動

用「保證金」進行處理，每車處理費貳萬元。違規情節重大或屢犯

者，本分公司將終止土方交換工作，並移請公務管理機關依法處置。 

二十一、 如出土單位未依國家法令作業，致本分公司受到各業務主管機關單

位開立罰單者，本分公司將依違規比例分攤罰金予違規案件之公務

管理機關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則自保證金中抵扣。 

二十二、 如案件經查證所載運之土方非產自該工(場)區，私自將土方運送憑

證提供予他案使用，則該批次土方原則應全數運離、本分公司1年
內不再受理該廠商申請案、沒收全數保證金，並移請公務管理機關

依法處置。 

二十三、 如經本分公司抽驗確認土壤之污染物逾管制與監測標準，或雜質逾

「海事工程磚石填料處理技術指引與品質管理規範」，則該批次土

方原則應全數運離、本分公司將自通知日起2年內不再受理該廠商

申請案，並沒收全數保證金，及移請公務管理機關依法處置。 

(附則) 

二十四、 本規定未盡事項，依本分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剩餘土石方

管理標準查核管制作業程序」及公務管理機關相關法令、規定辦

理。 

二十五、 規定自公告日起生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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